
智行理财网
购买外币是选择现汇还是现钞好（购买外币是选择现汇还是现钞呢）

 一、问题提出

未经许可从事外汇兑换业务，通过兑换行为本身从中谋取经济利益的，构成
非法经营罪，当下无争议。但是个
人私自非法买卖外汇
的，用于自用的行为，是否可以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的经营行为？

二、问题分析

第一，1998年12月29日全
国人大常委会于颁布了单行刑法
——《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以下称“《决
定》”），《决定》第4条规定，“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
，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什么叫“非法买卖外汇”没有具体化
，规定比较笼统，没有明确区分私自买卖外汇是否可以直接评价为犯罪行为。

第二，对于买卖外汇的违法行
为，200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以下称“《
外汇管理条例
》”）第45条将其类型化为4种模式：私自买卖外汇、变相买卖外汇、倒买倒
卖外汇和介绍买卖外汇。私自买卖外汇的违法性无争议，但是这只是行政违法
层面的考量，是否可以直接评价为犯罪，仍需要刑法适用层面考察。

第三，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以下称“《外汇解释》”）第二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实施
倒买倒卖外汇或者变相买卖外汇等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
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外汇解释》作为刑法适用层面考察，对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是否入罪进行细化
，但是只列举了倒买倒卖外汇或者变相买卖外汇等，对于私自买卖外汇却没进
行列举。我们翻看了“《外汇解释》理解与适用”，发现所阐述的重点是集中
在地下钱庄等经营者，对于非经营行为人的个人私自买卖外汇是否入罪没有明
确！

总之，私自买卖外汇是违法行为，这一点没有争议，但是否构成犯罪在司法实
践中还是存在争议。核心问题在于法律规定的表述不清楚，导致各地法院司法
认定存在不一致，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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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现有案例的司法处理情况

（一）不区分自用还是用于买卖，直接认定单纯购买外汇行为，认定为非法经
营

案例1：黄某、李某、陈某甲非法经营

案号：（2013）珠香法刑初字第2084号

2013年9月29日上午，被告人李某、陈某甲商议，将其在广州合伙经营的货
款港币503万元拿到珠海市拱北口岸地下广场负一层被告人黄某经营的“信旭
商行”兑换为人民币。随后，由被告人李某与被告人黄某联系，商定以1:0.79
2元的汇率
，将上述港币503万元兑换成人民币398.3760万元。当日上午11时许，被告
人李某、陈某甲携带港币503万元到被告人黄某经营的“信旭商行”进行兑换
，被告人李某、陈某甲要求被告人黄某将兑换后的人民币398.3760万元汇入
其提供的户名为邝xx广州农行帐户，被告人黄某准备安排汇款时，被公安机关
当场抓获，并缴获港币503万元。

该案辩
护人都没有做
无罪辩护，辩护人提出的辩
护意见是：1、被告人陈某甲
兑换货币是为了自用，社会
危害性小。2、被告人陈某甲
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3、被告人陈某甲
是初犯。建议本院对被告人陈某甲判处缓刑。

法院最终认为，被告人黄某、李某、陈某甲
在国家规定的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
均已触犯刑律，构成非法经营罪，但全部适用缓刑。

（二）以超出日常生活“自用”的范围，认定购买是用于出卖，实质上是一种
非法买卖外汇的经营行为

案例2：刘某某非法经营罪案

案号：（2016）粤0781刑初3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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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某某于2015年3月至11月25日间转账人民币合计81921
911.88元用于购买美元外币，相关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上述交易数额大，
次数多，频率高，明显已超出日常生活“自用”的范围；未有证据证实被告人
刘某某有正规经营珠宝生意实体店，被告人刘某某也称其在厂里打工，其没有
珠宝加工厂，没有成规模地收购钻石进行加工出售，其上述购买的美元外币是
用于做生意（刘某某的朋友叫刘某某去香港帮他们进钻石，刘某某用美元买回
来之后，他们再按照一定的汇率用人民币和刘某某结算）或部分转给他人；证

被告人刘某某所称的上述行为实质上也是一种非法买卖外汇的经营行为，已构
成非法经营罪。

辩护律师在本案
中提出当事人是买外汇是为了“
自用”，但是
法院反驳的核心要点是，被告人的辩解与在案证据存在矛盾，并且有相反的证
据证实他人从被告人处换过美元，其评价的逻辑是被告人购买是用于出卖，而
不是单纯的“自用”。

（三）作为资金所有者，没有通过买进卖出外汇赚取差价牟利，其行为不具有
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交易性，并非经营行为

案例3-1：戴某权非法经营罪案

案号：（2017）粤01刑初49号

被告人戴某权通过私人交易形式将约1800万元的港币兑换成人民币，从当时
汇率来看，其以港币兑换人民币并未牟利，且兑换后绝大部分款项存于个人账
户，符合其供述兑换目的系自用。
被告人戴某权作为资金所有者，并非从事非法买卖外汇的经营者，只是将自有
港币资金通过私人黑市交易形
式兑换成人民币，
而非通过非法买进卖出外汇赚取差价牟利，其行为不具有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
交易性，并非经营行为
，故被告人戴某权的行为不构成非
法经营罪。
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被告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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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2：刘某某非法经营不起诉案

案号：温检公诉部刑不诉〔2019〕1号

被不起诉人刘某某虽然违反国家有关外汇管理的规定兑换外汇给他人，但其兑
换的外汇均来源于其本人经
营的外贸公司的货款，
而且其兑换外汇并
非以牟利为目的，其行为不具有经营
性质，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案例3-3：刘某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经营案

来源：刑事审判参考第1158号

被告人刘某被指控于2001年12月至2010年6月，为归还境外赌债，通过XX集
团及其控制的相关公司，将资金转人另案处理的范某彰控制的公司账户，范某
彰后通过地下钱庄将5亿多人民币兑换成港币为刘某还债。对于上述行为，一
审湖北咸宁中院2014年5月22日判决认定刘某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告人刘某提
出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上诉人刘某为偿还境外赌债的兑
换外币行为，
因不具有营利目的，不属于经营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故而二审判决改判非法经营这一节无罪。

 四、本文观点

笔者认可案例3-1至3-
3的三个案例的观点和处理结果，不认同案例1的观点，对于案例2的法律适用
应谨慎认定。

笔者认为，
为了自用而单纯购买外汇的行为，不能评价为一种经营行为，当事人不是从事
这类业务的经营者，不得以非法经营罪入罪；要认定非法经营罪，仍然要符合
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要以营利为目的，且是经营行为，否则不应当作为犯罪
处理。

例如，2017年广东省高院的刑二庭课题组在调研报告中曾指出：“不以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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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的，通过地下钱庄将外币兑换成人民币或者将人民币兑换成外币的行为，
只是一种单纯的非法兑换货币的行为，如兑换人并没有通过兑换行为本身从中
谋取经济利益的，不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有证据证明购买者购买外汇的目的是为了后续倒卖获利的
，实践中，可能会被认定为构成犯罪，例如上述的案例2：刘某某非法经营罪
案【（2016）粤0781刑初321号】。

该类型的购买外汇的买家只是实施了购买行为，还没有开始后续倒卖。但是为
了贩卖而购买，可以参照刑法理论上目的犯中的“短缩的二行为犯”，实质上
是可以评价为只要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是为贩卖为目的而实施了购买行为，则实
践中并不需要行为人实施了具体的倒卖行为才入罪。这种逻辑类似于贩卖毒品
罪的两种行为模式之一：以出卖为目的的购买行为模式。

笔者认为，如果进行实质评价，则入罪时的证明标准要更加严格，不能单纯仅
凭口供就认定是为了贩卖而购买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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